
鼓楼区肿瘤监测工作方案（代拟稿）
肿瘤监测工作，对于全面掌握我区肿瘤发病的准确信息和流行趋势，制订肿瘤的防控策略，评估防控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我区肿瘤监测工作自2007年起在全区范围内启动，为做好肿瘤随访登记工作，提高肿瘤登记数据质量，根据《福建省恶性肿瘤发病登记报告工作方案（试行）》及《鼓楼区创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等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1、 登记报告

（一）报告单位

具有肿瘤诊治能力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为责任报告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肿瘤病例核实、随访以及补充报告。

（二）报告范围与内容

包括全部恶性肿瘤（ICD-10:C00-C97）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良性肿瘤（D32.0-D33.9）。  

（3） 报告流程
1、具有肿瘤诊治能力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收集本院确诊的肿瘤病例、填写“报告卡”，建立《肿瘤报告登记册》，指定专人将相关信息录入专门的管理软件，每月10日前将已完成录入的报告卡电子版报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定邮箱（jsbglcdc@163.com），原始纸质报告卡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

2、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根本死因和其他死因涉及恶性肿瘤而没有病例报告卡（即发病漏报）的病例应进行追溯调查，获得相关诊断信息，补充填写肿瘤发病卡及时上报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及时补充录入辖区肿瘤数据库。

二、病例随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开展主动随访，对肿瘤患者进行访视，了解肿瘤病例的生存情况，并将随访结果上报区疾控中心。

    三、数据管理、分析

    区疾控中心定期通过省、市疾控中心获取辖区肿瘤病例相关资料，汇总社区死因补发登记、随访资料录入数据库，按要求撰写年度肿瘤发病死亡和生存的分析报告。

     四、职责分工
   （一）鼓楼区卫生局

  制定具体监测工作实施方案，争取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经费、政策及配备相关人员，保证监测网络的正常运行，每年定期组织开展辖区肿瘤监测工作考核，并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二）区疾控中心

    1、负责辖区肿瘤监测工作技术指导及相关人员业务培训；
2、负责本辖区的肿瘤报告数据收集汇总、审核、查重和上报，定期开展肿瘤登记数据质量评估；    

3、组织开展覆盖辖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肿瘤漏报调查。

4、负责从公安/统计部门获取分性别、年龄的户籍人口数，从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获取肿瘤死亡信息。

5、建立肿瘤数据库，完成年度肿瘤发病死亡和生存的分析报告。
   （三）医疗机构

    1、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1）建立健全本单位肿瘤登记报告制度，明确相关科室职责，指定专人负责全院的肿瘤登记工作；

   （2）及时、准确、完整地填写《福建省肿瘤病例报告卡》(附件1)，指定专门科室审核并录入到福建省肿瘤管理软件； 

   （3）定期开展自查，协助区疾控中心开展质量控制和肿瘤登记漏报调查等工作。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立健全本单位肿瘤监测工作制度，及时完成本辖区肿瘤病例随访、核实及结局随访工作。

   五、质量控制

    1、辖区内具有肿瘤诊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均应当开展肿瘤登记报告工作（覆盖率100%）；
    2、病理组织学诊断的可靠性最高（包括血骨髓片、细胞学检查），要求病理诊断率为大于66%；
    3、根据由死亡补发病的病例数（DCO）与登记的总发病数比例：仅有医学死亡证明书比例（DCO%）低于15%；
    4、同期登记的死亡与发病数之比（M/I）：M/I的值应该在0.6-0.8之间，如果太高，提示发病漏报或者死亡重报；如果太低，即认为发病重报或者死亡漏报；
    5、发病率与前一年比较浮动在10%以内。



